  （增加共有权人申请）
申    请
市不动产登记局：

本人  张三 有不动产一处，坐落在  新坝小区1幢101室    ，房屋建筑面积 80.00平方米，车库建筑面积10.00         平方米，跃层（阁楼）   /   平方米，土地面积24.00          平方米（《房屋所有权证》号为  S010000  、《土地使用权证》号为 东国用（2014）140001号）。现申请增加配偶 李四  为该不动产共有人，共有形式为（☑共同共有、□按份共有）。

特此申请，请求办理登记手续。

申请人：张三
2017年 9月20日
